
一百十四年農業天然災害農業部專案補助酪梨復耕作業要點 

一、 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一百十四年農業天然災害(以下簡稱本次災害)，

協助農民加速恢復酪梨生產供應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因本年度災害取得地方政府所轄鄉（鎮、市、區）公

所核發受災證明文件(影本)之酪梨種植農友(以下簡稱申請人)。 

三、 申請條件及復耕原則：為穩定產銷，維持酪梨種植面積，申請復耕之土

地，須為本次災害核定農作物災損之地段地號，補助面積以受災證明文件所載受

災土地面積為補助上限並造冊管理。倘有易地復耕需求者，本次受災土地於驗收

核銷前不得再種植酪梨。 

四、 受理及執行期間： 

(一) 受理時間：一百十四年九月九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 執行期間：本措施應於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復耕作業。 

五、 補助項目及補助基準： 

(一) 酪梨每公頃最多補助種植二百四十株為限，不足者按種植數核發補助款。 

(二) 種苗費補助基準及補助原則： 

1. 受天然災害折損須補植者，補助標準以不超過二分之一為原則，每株最高補

助新臺幣八十元，每公頃最多補助二百四十株，最高補助十九萬二千元/公頃。以

原地新植為原則，易地復耕者補助面積不得超過原受災面積，且原受災土地不得

種植酪梨。 

2. 種苗來源須有種苗業登記證之業者所開立之發票或收據為限。 

3. 限補助嘉選四號、加林一號、紅心圓、嘉選二號(麻豆二號)、、金晚生生、紅

甘、秋可得、哈斯、厚兒等九品種。 

六、 申請方式、審查及實施程序： 

(一) 申請方式：由申請人檢附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農會(以下簡稱執行單位)

提出申請。 

1. 本作業要點申請表(附件一)。 

2.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土地登記謄本影本，非自有土地需一併檢附租約或使用同意書等證明文件。 

4. 轉帳帳戶存簿封面影本。 

5. 受災地政府所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受災文件影本(初審結果通知或

核定結果通知)。 

6. 先行種植切結書(附件四，先行種植者須檢附)。 

7. 其他審查所需之文件。 

(二) 受理審查程序： 

1. 申請人檢附前款資料向執行單位申請案件，執行單位初審申請資料無誤並確

認用地合法及尚未施作，填具「本作業要點申請補助名冊」(附件二)並檢附前款

申請資料於一百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前函送土地所在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經檢視

資料齊全後，研提計畫並彙送至本部農糧署轄區分署(以下簡稱轄區分署)審核。

轄區分署計畫核定後，函復地方政府並副知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接獲核定通知後，

按核定內容通知申請人進行種植。 

2. 申請人於種植酪梨種苗前，由執行單位利用具備衛星定位之相機或行動載具

(如手機等)拍攝現場現況，提供可資佐證、明確標示座落土地座標之素地照片，

先填列「本作業要點種植前、後情形暨驗收表(以下簡稱驗收表)」(附件三)。 

3. 申請人因配合農時復耕需求，倘於計畫尚未核定通過前，得於送案申請時敘

明原因、併提具先行種植切結書(附件四)、，並由農會至現場拍照確認無新植酪梨

植株者可先行施作，惟實際核定結果（申請項目審查通過與否及設置面積或數量

等），須由申請人自行承擔，務請執行單位明確告知申請人。 

4. 新植種苗完成後，申請人於一個月內，通知執行單位辦理查核。執行單位依

相關驗收程序辦理驗收，驗收紀錄應包括驗收時間、地點、面積、驗收結果、驗

收人員、監驗人員等項目，並填列驗收表(同附件三)、。驗收後由執行單位集地地

方政府共同辦理計畫成果會勘並填寫「本作業要點成果會勘表」(附件五)、，要要

時集請轄區分署共同派員，確認為新植酪梨種苗，始同意核銷。 

七、 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一) 計畫完成後由執行單位編製「本作業要點補助費清冊」正本一式三份(由執

行單位、地方政府及轄區分署各自留存一份)(附件六)、，並檢附請款收據正本及相

關資料影本(種苗全額統一發票或收據、會勘驗收表、成果會勘表)等文件，函報



地方政府確認資料無誤後，函送轄區分署審核後，核撥補助款。 

(二)由轄區分署將補助經費轉撥入執行單位，再由執行單位轉撥入申請人之帳戶。 

(三)本計畫須以種苗業登記證之業者開立全額發票或收據核銷，品名須標註品種、

數量(株)。 

八、 計畫執行人員(執行單位、地方政府、轄區分署)辦理會勘、驗收、會議

等出差旅費，得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經費及核銷。 

九、 監督及查核作業： 

(一) 由轄區分署於計畫核定五年內，不定期集地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辦理抽查作

業，以隨機方式抽查並填寫查核紀錄表（附件七）。 

(二) 抽查比率原則，按各執行單位申請案件總數： 

1. 申請案件未達二百戶者，以抽選百分之五申請案件總數為原則。 

2. 申請案件二百戶以上者，抽選二十戶。 

3. 被抽查之申請人應至多抽查其中一筆地號之農地。 

(三) 抽驗優先順序：易地復耕者優先抽驗查核。 

十、 本作業要點未盡事項悉依本部農業發展及農業管理計畫研提與管理手

冊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編列預算支應。 


